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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6_88_91_E

4_B8_BA_E2_80_9C_E7_c122_481595.htm 去年9月，一向平静

祥和的古城安庆，突然发生一件爆炸性事件--三名绑匪暴力

绑架一名儿童，勒索人民币30万元！ 举市瞩目，全城皆惊！

9月20日，一位朴实憨厚、农民模样的中年男子经人引荐找到

我，自称是“绑匪”马某的父亲，请我为刚刚因涉嫌绑架罪

而投案自首的儿子马某辩护！看到他渴盼无助的眼神，我二

话没说，接受了他的委托！我深知，这将是一场艰难的甚至

是马拉松似的辩护，困难重重，可想而知！ 我是一名律师，

即然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就必须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

当事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与意见,

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我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接受

委托后，我随即与主办该案的警官联系会见马某的具体事宜

，后在警官的陪同下，会见了关押在安庆市第一看守所的犯

罪嫌疑人马某！或许是警匪片看得太多的原故，在未见到马

某之前，在我心目中，“绑匪”马某必然是个凶神恶煞的家

伙，然而，当我第一次见到马某时，却发现他是一位皮肤白

皙、干练坦城的小伙子！ 随着会见的不断深入，我逐渐了解

到了绑架案的前前后后。 2005年七、八月份，郑某、马某、

金某三人经密谋后，准备将安庆某公司邓经理的家人绑架起

来，让邓经理拿钱赎人。一天夜晚，三人共同跟踪邓经理的

妻子，由金某将邓妻摩托车车轮胎轧破，以期邓妻能乘坐郑

某的出租车进而实施绑架。后因邓妻未搭乘郑某的出租车而

未能得逞。此后，三人再次密谋，郑某提出大人不好搞，就



搞邓经理的小孩。后由马某、金某对邓经理的小孩上学、放

学的时间及行走路线进行盯梢，由郑某出资进行租房用于藏

人。三人还商定，由郑某负责开车及向邓经理要钱，而马某

、金某负责绑架、看押小孩。9月中旬，三人三次驾车跟踪邓

经理的小孩，但均因路人太多而未能实施绑架。2005年9月15

日上午7时许，三人又驾车在邓经理孩子的上学路上伺机而动

，由马某下车从背后将邓子抱住，塞进出租车，与金某一起

用抹布蒙其眼，用胶布封其嘴并将其捆绑，由邓某开车送至

出租房内。后由金某看押，郑某、金某驱车到移动公司营业

厅，由郑某购买手机卡并用手机发送信息给邓经理，内容为

：“你的儿子已被我们扣下，在三天内准备三十万元现金，

然后通知我们，我们警告你不要报警，我们发现有公安或其

他人介入，我们将终止联系！”此后，郑某又陆续发送威胁

性信息给邓经理。马某、金某继续在出租房内对邓子进行捆

绑、看押。9月16日下午5时，郑某被公安抓获，后由郑某带

领警方，于下午6时在出租房内将金某抓获，解救出邓子，9

月19日马某主动向警方投案自首⋯⋯ 显而易见，马某积极参

加并实施了绑架行为！况且，警方也均是以涉嫌绑架罪而对

郑某、马某、金某进行刑事拘留与逮捕的！我清楚地知道，

一旦绑架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以勒

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

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那么我的当事人马某将至少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虽然马

某有投案自首的情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

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



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由于该案性质

恶劣、影响极大，法院完全“可以”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为法律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 真的，我一时陷入了困惑！看来，我必须要“鸡蛋里面挑

骨头”了！ 2005年的入冬时节，马某的父亲打电话给我，讲

马某的奶奶病重，在安庆住院，临终前想看一眼孙子，请我

与警方协调，看能否满足老人家最后的心愿！虽经我多方协

调，警方出于安全考虑，最终未能安排马某与奶奶见最后一

面！不久，老人家便带着遗憾，久别了人世！当我将奶奶去

世的噩耗告诉马某时，一向倔强、冷静的马某顿时嚎啕大哭

，泣不成声！那一刻，我感到马某冰冷的心中有一团火在熊

熊燃烧！ 我必须拯救马某--不仅因为他是我的当事人！ 在此

后的会见中，我刻意深挖案件的每一个细节，以期捕捉有利

于辩护的“蛛丝蚂迹”！ 有一次会见中，马某报怨他与金某

是被郑某欺骗，不然不会落下如此境地！我眼前一亮，紧追

不放，问他如何被郑某欺骗？马某讲，当初郑某邀请他与金

某实施绑架时，讲邓经理欠他亲戚任职的广东某公司8万元钱

，并且有欠条，如果能帮忙要回，将给予50%（即4万元）回

扣，在此情况下，他与金某才决定实施绑架，让邓经理“拿

钱赎人”！另外，郑某向邓经理勒索30万元，他与金某事先

并不知情，一直认为郑某向邓经理索要8万元！后来案发后才

知道欠款之事是郑某故意编造的，自己与金某一直蒙在鼓里

！ 我一阵诧异！难道案情果真如此吗？如果有证据证明马某

所言属实，本案有可能重新定性！看来，也只有以此为突破

口了！ 2005年12月5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该案以“绑

架罪”的案由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2006年元月20日，检



察机关正式向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郑某、

马某、金某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劫持他人作为人质索要人民

币30万元，三人的行为均构成绑架罪且系共同犯罪，郑某系

主犯，马某、金某系从犯！按常理，我应当为当事人马某庆

幸，因为《起诉书》将马某认定为“从犯”，根据《刑法》

第二十七条：“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

罚，”但是，我知道一旦马某构成绑架罪，量刑八、九年也

实属正常！ 拿到检察院的《起诉书》，我知道，一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真正地开始！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到

法院复印了全部案件材料，反复地进行阅卷，慢慢地梳理出

能够证明马某、金某是被郑某欺骗，为帮人索要8万元债务以

期分得回扣而绑架他人的证据材料，我心中一阵狂喜！ 我骤

然想到了《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处罚，”如果能够将马某、金

某的犯罪定性为“非法拘禁罪”，那么将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判处！但同时，我又很为难--一方面，法院决

定使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

意见（试行）》进行审理，被告人只有在认罪服法的情况下

，法院才会依法酌情从轻处罚，一旦当事人马某对“绑架罪

”表示异议，而“非法拘禁罪”又不能成立时，法院能否仍

然会“从轻处罚”？另一方面，马某、金某不是帮人索取真

实的债务而绑架、拘禁他人，所谓的“债务”根本不存在，

是郑某“虚构的”，对此新情况，立法滞后，无法可依！ “

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我在苦苦思索！寻找理论与实践依

据！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先是查阅到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19日施行的《关于为索取法律不予



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明确指出行

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扣押

、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处罚，当时，我在想，既然司

法解释将行为人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扣押、拘

禁他人的行为定性为非法拘禁罪，那么，本案中，马某、金

某在误认为有债务存在而为了帮人索债进而绑架他人的行为

也应当定性为非法拘禁区罪！其原理是一样的！其次，我在

互联网上搜索到一篇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赵秉志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

师肖中华共同撰写的《绑架罪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下）：绑

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的界限》一文，该文的主要观点为非法拘

禁罪可以由“绑架”的方法构成，并认为客观上没有债务、

行为人误认为有债务而实施非法扣押、绑架人质的行为应定

为非法拘禁罪，并例举了2000年在浙江绍兴发生一起绑架案

件：被告人高某是一个体经商户，为了敛财，产生绑架人质

勒索财物的歹念，便对另一被告人郭某谎称自己与沈某等三

被害人有经济纠纷，要求郭某为其找间房子以备关押沈某等

用。高某按计以做生意为名将沈某等三被害人骗至诸暨市后

，先后由被告人郭某将三被害人带至数地关押。其间，高某

向被害人的家属勒索财物20多万元。被告人郭某则负责看管

三被害人。检察机关以绑架罪对二被告人提起公诉，认为此

案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其中高某系绑架罪的主犯，郭某系

从犯。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高某构成绑架罪，但

是，被告人郭某主观上认为高某与三被害人存在债务关系，

主观故意是为高某索取债务，而不具有与高某勒索财物的共

同犯罪目的，所以郭某构成非法拘禁罪，而不构成绑架罪。



最后以绑架罪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5万元；以非法

拘禁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高某以其行为也构

成非法拘禁罪为由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了

原判。 随着对案情的逐渐深入及准备资料的不断成熟，我对

为马某作从轻、减轻处罚的辩护越来越“胸有成竹”了！

2006年2月23日，郑某、马某、金某涉嫌绑架罪一案在安庆市

大观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因为案情重大，旁听的人特别多

，法庭内外被围得水泄不通。庭审中，郑某企图将罪责朝马

某身上推，当时坐在旁听席上的马某的父亲急得差点叫了起

来！我沉着冷静，不瘟不火地步步紧逼，最终揭穿了郑某对

马某的不实指责。在法庭辩论时，我唇枪舌战，立场宣明地

提出自己的辩护意见：郑某与马某、金某不是共同犯罪，郑

某明知邓经理不欠其亲戚8万元钱而虚构欠款事实并以丰厚的

回扣为诱铒，诱使马某、金某帮忙索债，郑某主观上具有勒

索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绑架他人并勒索30万

元钱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单独构成勒索型绑架罪；而马某、

金某二人是在被郑某欺骗的情况下参与绑架，主观上是为了

帮人索取8万元债务以获取回扣，没有与郑某共同勒索30万元

钱的目的与动机，客观上二人实施了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

二人的行为应定为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虽然庭审效果非常好

，但因我的辩护意见与公诉机关的指控意见分歧严重，审判

长毛盛奎庭长决定将该案上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宣判！说实

话，等待审判的心情是难熬的??即焦急又担心！从自己的办

案经验来看,一个公正的判决，不仅靠优秀律师的出色辩护，

更主要的还要看法官能否公正司法！ 2006年3月17日下午，春

雨蒙蒙！大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某以勒索财物为



目的，劫持他人并作为人质索要人民币30万元，其行为已构

成绑架罪；而马某、金某虽参与实施了绑架行为，但主观上

误认为被害人邓某与他人存在债务关系，主观故意是为他人

索取债务，而不具有与郑某勒索财物的共同犯罪目的，二人

的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对我的辩护意见完全采纳。同时鉴

于郑某有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金某的立功表现及马某投

案自首的情节，依法减轻处罚，遂以绑架罪判处郑某有期徒

刑九年，罚金一万元；马某、金某犯非法拘禁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接到判决，我满心欢喜！ 我尽到了

作为辩护律师的职责！ （作者：程玉伟，安徽明启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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